
《平江县虹桥镇平安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

（2021-2035 年）》公示稿

一、规划背景

本次规划分为全域和核心区两个层次。平安村行政村全域范围，

面积约 10.43平方公里；核心区以冠军大屋为中心，囊括周边传统风

貌建筑与历史环境要素所划定的核心区面积 42.19公顷。

四、规划目

本次规划期限为 2021-2035年，2020 年为规划基期年，2035年

为规划目标年，2021-2025年为规划近期，2026-2035为规划远期。

平安村为湖南省第六批历史文化名村，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保护条例》要求，为保护平安村历史文化遗存，改善村落居住及

环境品质，编制《平安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进而指导保护与

更新协调发展，统筹安排各项保护工作。

二、规划期限

三、规划范围

标

建立村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框架、划定历史文化保护范围、制定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措施，维护村落整体历史风貌特色，以平安村耕读

文化、古建文化、宗教文化与民俗文化等为基地，打造“田园诗画里，

平度春秋；山水墨香中，安然岁月”的平安形象，从而实现保护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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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平安村的历史文化，保护好自然、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恢复村落

自然人文特色和历史文化环境，促进村落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

五、保护框架与内容

1、保护格局

平安村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结构为：

一心、两带、群山、多坳，共同构成的“一水绕村，群山环抱，

谷地居中，湾落点缀”于一体的原生态格局。一心：指位于村落的中

心地带商住、旅游服务、历史文化遗产集中地。两带：指贯穿村落的

虹木公路的居民集中带与流经村域的平安河风貌带。环山：指大龙洞、

白石岭及周边连绵起伏的山体。多坳：指村落周边较为集中的农田片。

3、保护层次

自然环境保护层次：村落格局特征及山水田宅格局特征，以及构

成村落景观风貌及文化关联的区域。

历史文化名村格局保护层次：平安村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格局、省

级文保及其他历史要素构成的空间序列以及村落内部传统建筑物。

文化遗产保护层次：村落内数百年来形成的反映民族文化和民俗

特征的人文环境。

3、保护框架

由物质文化遗产、历史环境要素、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优秀特色文

化三部分组成。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冠军大屋、推荐

历史建筑、民居和古庙等传统风貌建筑；自然环境要素包括一水绕村，

群山环抱，谷地居中，湾落点缀的原生态格局、古井古树和水库等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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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环境要素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祭祀等传统戏剧，灯戏等传统工艺，

优秀特色文化包括平江十大碗等以及村志族谱等。

4、保护要素

“一心、两带、群山、多坳”的传统格局风貌，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1处、推荐历史建筑 5处、传统风貌建筑 8处；古树名木和农田等

山水自然、古井 2处、水利设施 1处、茶马古道 1 条、河道 1条、革

命烈士墓 1处；皮影戏、花灯戏、舞龙舞狮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耕读

文化、红色文化、宗族文化等优秀特色文化。

六、保护范围划定

（1）保护区划划定

1、核心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 1：以冠军大屋遗址外缘为起点，四向各至 10米

处，并考虑构成历史风貌的自然景观边界与建筑用地边界的完整，划

定面积约 0.85公顷。

核心保护范围 2：以岭下屋外缘为起点，四周各至 10米，为保

证周边建筑用地边界的完整性，划定面积约 0.20公顷。

核心保护范围 3：以干窝里屋外缘为起点，四周各至 10米，为

保证周边建筑用地边界的完整性，面积约 0.28公顷。

核心保护范围 4：以李思公祠外缘为起点，四周各至 10米，为

保证周边建筑用地边界的完整性，面积约 0.20公顷。

核心保护范围 5：以天井山屋石砌门外缘为起点，四周各至 10

米，为保证周边建筑用地边界的完整性，面积约 0.059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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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 6：以塘湾里屋外缘为起点，四周各至 10米，为

保证周边建筑用地边界的完整性，面积约 0.19公顷。

2、建设控制地带

建设控制地带面积 1为 8.02 公顷。其四至范围：南至岭下屋民

居以南，西至冠军大屋以西，东至岳府庙以东，北至李思公祠以北，

划出建设控制地带的边。

建设控制地带面积 2为 0.95公顷。以塘湾里屋四周外缘为起点，

四周各至 50米，并考虑周围建筑与风貌的完整性，从而进行调整优

化，划出建设控制地带的边。

建设控制地带面积 3为 1.31公顷。以干窝里屋四周外缘为起点，

四周各至 50米，并考虑周围建筑与风貌的完整性，从而进行调整优

化，划出建设控制地带的边界。

建设控制地带面积 4为 0.22 公顷。以天井山屋石砌门四周外缘

为起点，四周各至 50米，并考虑周围建筑与风貌的完整性，从而进

行调整优化，划出建设控制地带。

3、环境协调区

将平安建设控制地带以外与现有村落联系紧密的视线可达周边

山体景观界面等，划为环境协调区，总面积为 28.01公顷。详见附表

二，具体区划边界以保护区划总图为准。

七、区划管理规定

1、核心保护范围的管理规定

（1）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冠军大屋的保护应按照相关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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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进行保护和管理。已编制且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还应

落实规划要求的保护措施，并应满足以下保护要求：

①核心保护范围内，除法律法规允许情形外，禁止新建任何与文

物保护单位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变化和破坏历史上形成的格局和风

貌。

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侵占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已有的

危害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或者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当地

人民政府应当责令限期治理；对已有的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风貌的

建筑物或者构筑物，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改建或者搬迁。

③对文物保护单位实施保养维护、修缮、抢险加固、保护性设施

建设、迁移等，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经相关部门和政府

批准后进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立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和验收。

④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应逐步建立和完善

文物保护项目的绩效考核制度，全面推进文物保护工作依法行政、科

学管理。

（2）对于岭下屋等推荐历史建筑，其核心保护范围内应满足以

下保护要求：

①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可能对建筑原有立面和风貌构成影

响的建设活动。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迁移、拆除

历史建筑。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

筑结构或者使用性质的，应当经平江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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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办理相关手续。

②对核心保护范围内所有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现代建筑应进行

整治、拆除或重建，使其和传统风貌协调。重建建筑不能破坏现有空

间格局，并且要与原有建筑协调且明确区分。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其

他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应当经平江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会同同级建设主管部门、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③在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新建、扩建必要

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除外。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的，应当征求同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建设主管部门、文物

主管部门的意见。同时审批机关应当组织专家论证，并将审批事项予

以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告知利害关系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公

示时间不得少于 20日。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公示期间提

出，审批机关应当在公示期满后及时举行听证。

（3）平江县人民政府应当在村域内各核心保护范围的主要出入

口设置标志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移动、涂改或者损毁

标志牌。

（4）核心保护范围内的消防设施、消防通道，应当按照有关的

消防技术标准和规范设置。由平江县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会同同级

建设主管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制订相应的防火安全保障方案。

（5）核心保护范围应保持原有空间尺度和历史风貌。地面铺装

应逐渐恢复传统特色，采用麻石条、自然石块或者卵石铺砌；对于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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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保护内的广场、绿地，应充分考虑传统元素和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

扬，创造出独具魅力的公共空间。原有电线杆、有线电视天线等有碍

观瞻之物应逐步转入地下或移位；街道小品（如果皮箱、公厕、标牌、

广告、招牌、路灯等）应有地方传统特色，不宜采用现代城市做法。

2、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

（1）对村内文物保护单位冠军大屋的建设控制地带，应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进行保护和管理。已编制且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

划的，还应落实规划要求的保护措施。此外还需满足以下保护要求：

①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项目须按程序依法报批。

②在建设控制地带内从事建设工程活动，不得损害历史文化遗产

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对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

其建筑内容应根据文物保护要求，取得与保护对象之间合理的空间景

观过渡。

③禁止建设危及文物保护单位安全的设施，禁止修建形式、高度、

体量、色调等与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物或构筑物。

④对于建设控制地带内和历史风貌不协调的建筑，除必须搬迁及

拆除的之外，应改造其外观形式和色彩，以达到与历史文化的和谐。

（2）对于岭下屋等推荐历史建筑，其建设控制地带应满足以下

保护要求：

①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新建建筑的形式要和历史建筑的风貌相协

调，必须服从“体量小、色彩淡雅、不高、不洋、不密、多留绿化带”

的原则，要与周边保护建筑及环境协调。新建筑外墙面禁止用白瓷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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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建筑墙体用白粉墙做法，采用坡屋顶形式，并用青瓦，也可采用

色调和质感与传统风貌协调的材料。

②对于建设控制地带内和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建筑，除必须搬迁及

拆除的之外，应改造其外观形式和色彩，以达到与传统风貌的和谐。

③建设控制地带内与保护对象有对景关系的建筑，要严格控制其

体量、色彩、材质，保证景观的连续性。

④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少量传统风貌建筑须按照核心保护范围内

的历史建筑保护模式进行外观或遗址保护，其功能可以相应调整，内

部设施可以予以改善。

（3）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宜安排重大建设项目，只宜开展观光游

览、生态旅游活动，严格保护历史文物及周边环境要素，对现有破坏

整体景观的建筑应视情况进行整治。

3、环境协调区管理规定

在此范围内的新建建筑或更新改造建筑，应服从“体量小、色调

淡雅，不高，不洋、不密、多留绿化带”的原则。其建筑形式要求不

破坏古遗址、构筑物风貌的前提下，可适当放宽。

对各历史要素周边的自然环境加以保护，包括地形、地貌、植被、

河流等构成自然景观要素的综合保护，严格封山育林，进行水土保持，

不得随意侵占农田，从而达到延续村庄与山体田园、自然植被、河流

水域的融合与共存关系，以保持乡域自然美学价值和特色景观风貌。

保护山水与田园之间的视线通廊，突出历史文化名村的外部环境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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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1、文物保护单位措施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

探、挖掘等作业。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

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

位的安全，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

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

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

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文

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

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

期治理。

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因特殊情况不能

避开的，对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

实施原址保护，建设单位应当事先确定保护措施，根据文物保护

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不得开工建设。

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应当报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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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荐历史建筑保护措施

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历史建筑；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

的，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对历史建筑实施原址保护的，建设单

位应当事先确定保护措施，报平江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同级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因公共利益需要进行建设活动，对历史建筑无法实施原址保护，

必须进行迁移工程或者拆除的，应当由平江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

会同同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文物主管部门，报省级建设主管部门会

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3、传统风貌建筑保护措施

对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应严格保留建筑的原有边界、外观样式、

传统装饰构件、建筑材料及雕刻工艺等。为改善传统风貌建筑现有功

能，在保证主体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维修、改善，可对建筑内部进行

适当的改造。

4、历史环境要素保护规划

（1）古桥：古桥的保护不仅以建筑单体的外观、材料等客观为

对象，也包含了古桥的内在价值，尽可能地保存古桥原有使用功能、

地域特征及历史风貌等历史人文特色，赋予古桥新的活力，展示古桥

的多层意义。

（2）古井：保护古井历史遗迹，修缮水井沿口青石板，加装井

口保护设施，修葺井亭屋顶脱落瓦面，更新替换破损木构件；整治古

井周边环境，优化其景观效果。注意对古井周边的防滑安全处理，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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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滑倒，清理古井外明渠内淤泥；在古井周边树立保护标志牌，严禁

投掷异物入内，保护古井水质。

（3）古道：严格保护现有古道风貌特征，保护结构完整性；整

治、清理周边环境。

（4）古树：设置保护性栅栏、开展填堵树洞、防治病虫害等复

壮管护措施；建立动态监测和跟踪管理机制。

（5）墓葬：增加标识牌，加强维护管理，清除革命烈士墓周边

杂草，整治周边环境。

（6）自然山水环境要素：实行挂牌保护：要设立保护标志，悬

挂于历史环境要素的适当位置，标识历史环境要素的名称、位置、规

模、形式风格、营造年代、材料、修复情况、产权归属、保护责任者

等信息，以利于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提高居民、游人对历史环境要

素的认知程度，增强保护意识。

5、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1）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登记制度

通过开展深入的调查，了解村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的生

存状况、分布区域、传承人、相关场所、实物资料、相关民俗活动、

保护情况等，全面掌握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要运用文字、图片、音

像以及数字多媒体技术，对这些项目进行全面系统地记录、整理，收

集相关代表性实物，予以妥善保存。构建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登记档

案，以便保护与管理。

（2）活态整体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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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文化生态环境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

不仅要保护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表现形态，而且要保护与它相

关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例如舞龙舞狮、花灯戏等传统表演艺

术类项目的保护，需与其相关的民俗活动紧密结合；而传统技艺既要

保护其原材料，还要适应当代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九、历史文化遗产展示与利用

1、传统格局展示利用

突出“一心、两带、群山、多坳”共同构成的一水绕村，群山环

抱，谷地居中，湾落点缀于一体的原生态格局。对冠军大屋等历史建

筑进行展示，增强对游客的旅游引导，通过打造古村健身游览路线与

古村风貌展示路线，展示平安村历史文化名村旅游的重要景点。

2、文物古迹展示利用

利用村内舞台展示传统戏曲、民间舞蹈等，丰富旅游展示项目。

仍在使用的传统建筑恢复并保持立面的原有风貌，改善室内环境和设

施。对于废置但有纪念意义的传统建筑，可恢复其原有功能，或建设

成为纪念馆或展示馆。

3、传统文化展示利用

（1）依托平安村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培养几个具

有区域影响力的节庆活动和日常文化演艺活动。

（2）以物质文化遗产为载体，展示多元的优秀传统文化，利用

民族文化广场展示民族舞蹈、民族风俗等。

（3）通过手工业制作工艺传承人的生产性展示，在民俗文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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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心内，将特色民间工艺品和土特产品与村庄的旅游发展相结合，

让游客既能参观、参与生产过程，又能把具有平安村特色的手工艺术

品作为纪念带回家。

十、近期实施内容

加强对文物单位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力度和对环境的治理力度，整

治规划提出的重点地段，加强景观节点的设计，逐步完善基础设施，

内部公共开敞空间的整理和广场铺设。

保护项目：维护修缮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重要历史环境要

素，完成对重点区域内的所有传统风貌建筑屋顶修缮、传统空间环境

整治和重要节点设计。

发展项目：重点完成旅游商业配套、民俗工艺作坊、民宿等，使

平安村能够基本满足饮食住宿各方面需求。同时开展道路、基础设施

等方面建设，开展闲置空间和绿地梳理。

十一、主要图纸

1、区位图

2、遗产分布图

3、保护要素体系规划图

4、保护区划总图

5、历史文化遗产展示与利用规划图

6、核心区规划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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